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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業務發展最新情況  

 

本公司仍在等候新疆塔克什肯口岸管理部門敲定保安設施的設備規格，方能進行保

安設施的安裝工程。與此同時，本公司已獲得許可，由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起，

暫時使用另一口岸向新疆進行原煤進口，為期兩星期。 

 

本公告乃由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刊發之公告（「該公告」）。 

 

如該公告所述，本集團仍在等候新疆塔克什肯口岸管理部門敲定保安設施的設備規

格，方能進行保安設施的安裝工程。相關設備的安裝要求乃由口岸管理部門基於保安

理由提出，並不涉及本集團任何過失。安裝設備完成所需的時間取決於規格和系統要

求何時敲定。根據本集團估計，設備安裝需時三十至四十五天。原煤進口限制之解除

須待口岸管理部門對保安裝置之安裝滿意及批准。 

 

除了密切監視保安設施及設備規格於何時敲定外，本集團亦於這期間，與新疆政府官

員探討其他原煤輸往新疆的替代措施。這包括使用另一口岸將原煤進口到新疆的可能

性。 

 

本集團將原焦煤從蒙古運往位於新疆之洗煤廠進行洗滌和加工。倘洗煤廠沒有原煤存

貨，本集團之銷售將受影響。自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五日新疆口岸管理部門實施之原煤

進口限制起，本集團洗煤廠繼續運作，向客戶提供精煤直至二零一七年四月底。於二

零一七年四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已向客戶交付了約24,000

噸精煤。此外，如上所述，本集團獲得許可，由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起，暫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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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口岸向新疆進行原煤進口，為期兩星期。本集團目標是於這個臨時安排下向新疆

進口約30,000噸原焦煤以作銷售，此數目會視乎情況而調整。 

 

本集團所有焦煤客戶皆位處新疆。於進口限制實施前，新疆塔克什肯口岸為本集團唯

一出口原煤的口岸。倘原煤進口限制未能解除，而新疆其他替代口岸不獲使用，本集

團將不能售賣焦煤予新疆的客戶。本集團將續繼尋求可行的方案，包括於原煤進口限

制期間使用其他替代口岸等，以儘快重啟出口原煤。 

 

本集團在蒙古向當地社區供應動力煤，但其需求數量不多。新疆邊境的原煤進口限制

對本集團動力煤供應沒有產生影響。本集團將繼續向當地供應動力煤以滿足其需要。 

 

現階段仍未知悉入口限制何時得以解除，本集團將繼續暫停於礦場之土石方剝離及採

煤工作，以節省營運成本。本集團位於新疆的洗煤廠現轉為待命狀態。 

 

新疆口岸管理部門實施之原煤進口限制將對本集團產生負面影響。與上一個中期業績

期間對比，現階段無法確定對營運和財務之實際影響，有關影響將取決於暫停原煤進

口的時間長短、整體市場表現、煤炭銷售價格和數量，及繼續使用其他口岸的可能性

及其他新疆口岸部門的措施等。 

 

本集團將繼續監察發展並於適當時候作進一步公告。 

 

建議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鄧志基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魯連城先生及翁綺慧女士；非
執行董事杜顯俊先生及魯士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劉偉彪先生及李
企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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